
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補助學生參與英語文檢定考試報名費用實施要點 
 

一級主管會議通過 111.12.28 

 

一、為落實英語教學成效，鼓勵學生參與英語文檢定考試，提高英檢通過率，訂定本

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11 學年期間（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）全校

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三、補助項目為國內外各知名機構所辦之全國性檢測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多益測驗（TOEIC） 

（二）語言訓練測驗中心之全民英檢（GEPT） 

（三）托福測驗（TOEFL） 

（四）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（Cambridge Main Suite） 

（五）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（BULATS ALTE） 

（六）雅思國際英語測驗（IELTS） 

（七） LTTC 舉辦之英語 能力測驗（FLPT） 

（八）全球英檢（Global English Test） 

（九）全國英語等級考試（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 (PETS)） 

四、補助資格：全校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於 111 學年期間（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

7 月 31 日止）實際參與或通過第三點所列之任一測驗者，可申請補助

一次（第三點所列之測驗不可重複申請補助）。 

五、補助金額：新臺幣 2,000 元為上限，若報名費低於此金額，依實際金額補助。 

六、經費來源：國教署補助 111 學年度英語文檢定報名費項下經費支應。 

七、申請方式：請檢附測驗單位核發之收據及出席證明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本人金

融存摺封面影本至教務處教學組申請。 

八、申請時間：第一學期開放申請時間 111 年 8 月 30 日至 112 年 1 月 19 日止，第二

學期開放申請時間 112 年 2 月 13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。請備齊上

述資料送至教務處教學組申請，資料不齊者，不予補助。 

九、本要點陳請 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
